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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北角渣草道 333 號

北角政府合署 13 樓

13/F, North Poinl Government Offices , 
333 Java Road , 
North Point, Hong Kong 

香港中區

立法會道1號

立法會綜合大樓

立法會秘書處議會事務

(經辦人:盧慧欣女士)

(傳真: 2978 7569) 

盧女士:

有關: 2019-2020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

〈連接堅尼地城與東大嶼都會的運輸基建技術性研究〉【5H92CL】

就區諾軒立法會議員於 2018 年 12 月 17 日有關上述事宜的查

詢，我們獲發展局授權作綜合回覆。現隨函附上我們的回覆供區議員

參閱。

土木工程拓展署署長

L至今之可5至

(駱志聰代行)

2019 年 1 月 8 日

副本送:

發展局局長 (經辦人:黃衍佳先生)傳真號碼: 2801 5620 

立法會PWSC74/18-19(01)號文件



區諾軒立法會議員於 2018 年 12 月 17 日的信件

謝謝區議員於 2018 年 12 月 17 日就有關『連接堅尼地城與東大嶼
都會的運輸基建技術性研究Jl (項目編號 5H92CL) 的查詢。

就查詢提及上述研究的一些具體事宜，我們現謹綜合田覆去口下:

研究進度、預算開支及初步研究結呆

1. 由於有關的技術性研究涉及不同的技術範疇，顧問公司需要較
多時間去徵詢相關技術部門的意見，對報告作出檢討及修訂。

在公開研究報告前，我們須先審視研究的報告文本以作最終定

稿，並按《公開資料守則〉的要求，在隱去商業或敏感4 資料後，
方能將該報告文本公開。上述研究的報告副本現載於附件以供

參考，並會上載至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網頁，以供公眾人士參閱。

2. 按政府提供予立法會的資料(請參閱立法會 CB (1 )196118-19(01)

號文件 I 2019-20 財政年度基本工程儲備基金整體撥款總目 705 分目
5101CX 第 3 頁有關上述研究的項目)所示，這項目於 2018-19

年度的修訂預算開支約為六萬八千元，以用作支付顧問公司為
完成報告等服務的費用。

3. 上述研究就一些初步技術可行的運輸基建方案對堅尼地城發展
可能造成的影響而進行評估，當中包括〈堅尼地城及摩星嶺分

區計劃大綱草圓》編號 S/H 1I20 2 中的擬議新建房屋、政府、機

構或社區設施及休憩用地。初步研究結呆顯示擬議初步技術可

行的運輸基建方案不會對上述發展造成不可接受的影響。詳情

可參閱已上載於土木工程拓展署的網頁的《行政摘要 } 3 第五章

有關「對堅尼地城發展的影響」。

4. 政府在推展運輸基建項目時，如涉及於維多利亞港(維港)以內
填海，必定會遵守 《 保護海港條例} (第 531 章)的規定。研究

報告指出，有部分擬議技術可行的道路及鐵路方案可以避免在

維港以內永久填海，但可能需要在施工階段臨時填海。我們會

在下一階段研究中，全面檢視研究報告中的運輸基建方案，以

及其他可能的方案，以期盡量避免在維港內進行填海。若發現

I https://www.legco.gov.hk/yr 18-19/chinese/panels/dev/papers/devcbl-196-1-ec.pdf 
2 該分區計劃大綱草園是根據 《堅尼地城西部土地用途檢討〉 結果而作出修訂的。

3 https:/ /www.cedd.gov.hk/eng/lands upply /doclKennedy% 20Town_Executi ve% 20Summary _Eng. pdf 



並沒有其他切實可行的方案可以完全避免填海，我們會確保被

採納的方案能依照〈保護海港條例} (第 531 章)和相關判決，

符合"有凌駕性公眾需要 H的測試。

擬議運翰基建方黨對堅尼地域的影響

5. 研究報告就公路方案而言，曾考慮「內陸」及「離岸」路線方案。
若採用「內陸」路線方案，可能的運輸基建方案從干諾道西行車

天橋的預留末端開始途經西區公眾貨物裝卸區再向南延伸橫跨

堅尼地城及摩星嶺，其中，橫跨堅尼地域及摩星嶺的部分，會對

該區的現有及擬議發展帶來限制，及對此方案構成重大的局限。

6. {行政摘要〉囝 3.10 中所示的是其中一個可能方案，包括擬議

通風口位置設置於隧道入口處上方。然而，這個只是一個初步

構思，如上文第 4 段提及，我們將會在下一階段的研究再探討

不同運輸基建方案的走線及結構形式。

7. 發展局海港辦事處在徵詢中西區區議會、海演事務委員會和其

他持份者的意見後，以短期租約方式，邀請非牟利團體，在近堅

尼地城城西道一段約 2 000 平方米的內陸地段，經營休閒農耕

和附屬設施，以增添海潰的活力。政府過往亦有以短期租約形

式，將空置用地批予外間機構，讓他們參與發展和管理海潰，為

海演注入多元化用途和朝氣活力。至於用地旁約 5 900 平方米

的臨海地段，正由建築署設計和建造成海演長廊和公共休憩用

地，然後交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管理。

土木工程拓展署

發展局

2019 年 1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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